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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應繳

交下列表件及費用，以通

信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 

(一)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

審申請書。 

(二) 牙醫師證書影印本。 

(三)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

練機構完訓之證明文

件。 

(四)甄審費。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七、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應繳

交下列表件及費用，以通

信報名方式為之： 

(一)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

審申請書。 

(二) 牙醫師證書影印本。 

(三)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

練機構完訓之證明文

件。 

(四)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

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五) 牙髓病相關論文一篇

（以第一作者投稿牙髓

病科學雜誌、牙髓病相

關且符合教學醫院評鑑

認可之期刊或國內外

SCI 列名之學術期刊稿

件接受刊載證明）。 

(六) 甄審費。 

(七)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 增加親自報名方

式，以符合實務。 

2. 刪除第四及第五款

款。 

(1) 牙髓病科專科醫

師甄審申請書上

已敘明需黏貼二

吋正面照片，爰

刪除第四款，避

免重複繳交情

事。 

(2) 刪除第五款，以

符合牙醫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之規定。 

3. 款次修正。 

 


